
“急诊室”的全科医生

采访时正值上海深秋， 坐落在金海湖旁

的奉贤法院被秋色点缀着。 林庆强带着记事

本赶来， 携一缕秋风， 眼神沉静内敛。 “我

是闽南人， 说话口音可能有点重。” 这一句直

爽的话语， 一下子就打破了刚见面的拘谨。

出生于福建闽南临海的漳州， 就读于深

居内陆的西南政法大学， 毕业后又奔往上海

奉贤工作、 定居， 林庆强的青年时期总是带

着行李， 在路上奔波， 每一处的风土人情都

被他深深铭记。

当年， 上海法院的一次宣讲给他种下了

做法官的念头。 等到公务员考试时， 他义无

反顾选择了上海奉贤， 理由很简单： “因为

奉贤靠海， 很像我的家乡。”

外地人到上海做法官， 首先面临的是沟

通问题， 彼时林庆强是书记员， 压力一下落

了下来。 为了听懂上海话， 他有意识地收听

本地广播节目， 耳濡目染模仿， 在办公室也

多听多问。 渐渐地， 虽然在表达上仍有困难，

但基本的含义大致都能听懂。 此后， 他又担

任了助理审判员， 办理侵权类、 道路交通类

案件。 从校园转入实践总是面临挑战， 但坚

毅内敛的他选择接受挑战， 勤学好问， 这是

他开始独立办案、 快速成长的阶段。 从 2015

年开始， 办案经验已颇为丰富的他， 被调去

了诉调中心， 此后的 5 年时光， 是他迄今的

职业生涯中最为快速成长的一段经历。

“诉调中心， 就像第一道闸口， 它的作

用是诉前调解， 简案速裁。” 起诉到法院的民

商事案件， 经法院初步判断后被认为是有调

解基础的， 便会先入诉调中心， 由法官进行

调解。 如果无法调解结案， 再分入其他业务

庭。 因此诉调中心有大量案件涌入， 同时案

件涉及民商事领域的多种类型， 如房屋买卖、

建设工程、 承揽合同等， 也包括林庆强并不

熟悉的领域。

至今林庆强还记得， 他刚到诉调中心时

接手的一起房屋买卖案件， 案情并不复杂，

但着实让他印象深刻。 卖家出售房屋， 跟买

家约定好过户时间、 钱款支付等细则。 但因

房子升值， 卖家反悔了， 双方闹到了法庭上。

初步沟通时， 买卖双方均表示出协商解决的

意愿， 但补偿数值需进一步协商。 此时， 卖

家的一个操作让法官和买家出乎意料。 他将

房屋变更登记为自己和妻子共有， 并表示：

“房屋其实是夫妻共同财产， 老婆不知道我卖

房子也不同意我卖房。” 调解自然无法进行。

诉讼中， 卖家妻子被追加为第三人。 面

对卖家不守合同的行为， 林庆强查明了妻子

早已知情的事实， 同时抓住了突破口， 认为

卖家在案件办理中变更登记的目的， 就是为

了阻碍合同履行， 带有恶意。 最终， 法院判

被告将房屋过户给原告， 买家的利益得到了

维护。 后来， 这一案件的判决书也被评选为

院里的精品文书。

时至今日， 回忆起“菜鸟” 时期经手的

这一案件， 林庆强反思， 如果通过财产保全

的方式， 大可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 当时办

案的经验显然不足。 但他也明白， 这是一个

必经的考验， 经验总是一步步积累。 后来，

他一边办案一边学习， 学习高院、 中院颁布

的案例， 天天向其他业务庭的同事请教， 笔

记写了一本又一本。 慢慢的， 原先陌生的房

产案件、 劳动案件、 公司案件、 票据案件逐

渐变得得心应手起来。

“原先在民庭的工作， 如同一位专科医

生。 转入诉调中心后， 就如同急诊室的全科

医生。” 林庆强笑着说道。 面对日渐繁多的案

件， 紧张有限的司法资源， 他要什么案子都

懂一点， 什么案子都快一点， 在多重压力下，

林庆强快速成长起来。

“调解不是和稀泥”

在诉调中心工作的 5 年时间里， 林庆强

对调解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在他看来， 调解

是一种以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 节约司法资

源的方式化解纠纷的途径。 直接要求“一方

多付， 一方少付” 的调解效果并不会很好。

“调解前， 一定做好最坏的打算， 如果案子没

调解成功， 判决思路是什么？”

在他经手的一起装修合同纠纷中， 装修

公司已经完成了大半工作， 但女主人在细节

处多次与公司发生争执， 矛盾逐渐升级， 终

于在将近完工时爆发， 双方对簿公堂。 第一

次开庭时， 林庆强坦率地告知原被告走诉讼

流程的情况： 已装修部分需专业机构评审，

并需原告提前垫付费用， 最终评审结果也可

能并不符合双方预期。 对原告而言， 走诉讼

流程与其快速装修完工的目标不一致， 同时

其还需要找另一家公司收拾“烂摊子”； 对于

装修公司而言， 公司已专门定制好诸多家具，

仍有继续装修的意愿。 双方皆有一些动摇，

林庆强趁热打铁， 建议双方列明未完工项目、

装修不满意之处。 双方皆表示同意。 再次见

面时， 林庆强组织双方一项项解决问题。 从

早晨九点钟到下午一点， 双方终于协商解决。

在林庆强看来， 虽然一些案子走诉讼途

径完全能解决， 但却要考虑： 这对老百姓而

言是不是最优解？ 多年来， 他办理案件的调

解撤诉率始终保持在 70%以上， 是一名“能

判善调” 的结案好手。

诉源治理可以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除了

在诉调中心的工作， 林庆强还尝试激活社会

上“沉睡” 的调解力量， 例如村委会、 司法

局、 消保委、 婚姻家事调解委员会等。 在走

访中他发现， 这些组织有人员、 有资源， 但

在业务上需要法官的支持。 于是， 他带领团

队定规则、 建机制、 分职责、 讲协作； 不断

扩大法院特邀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的范围； 创

设“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 固定人员” 的律

师参与诉前调解模式， 促进法官与律师法律

共同体构建， 如今这一模式已在全市得到推

广。 他还在全区 13 个街镇设立“法官工作

室”， 打通老百姓维权的“最后一公里”， 大

大降低老百姓诉讼成本。

一起教培机构“跑路” 案件中， 一众家

长的投入打了水漂。 接到投诉后， 区消保委

组织了区法院、 区教育局等解决问题， 老板

被找了出来， 几方会谈进行调解， 并顺利出

具了司法确认书， 让家长们挽回了部分损失，

同时真正做到了案件“繁简分流” 和节约审

判资源。 后来， 家长还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法官如茶暖人心

在 2020年第三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评选

活动上， 入选的林庆强发言时做过一个比喻：

成长就好比一杯茶的诞生， 想要成为一名有

温度的好法官， 需不懈地沉淀和锤炼， 精心

地雕琢与品味。 在他曾办理的一起抚养权纠

纷中， 夫妻双方各不相让， 言语带刀， 皆无

共度余生之念， 13 岁儿子的抚养权是最大的

争执。 法庭上， 母亲拿出了一份儿子写的意

愿书， 他愿意跟母亲生活。 而父亲在几天后

也提供了一段视频， 其中， 儿子说要跟父亲

生活。 面对两份截然相反的证据， 林庆强决

定亲自问问孩子的想法， 得到的答案是父亲。

孩子一直跟着母亲和外婆， 为什么会做此选

择？ 他敏锐得察觉到， 抚养权争夺背后， 孩

子的心中藏着秘密。

于是， 林庆强跟孩子耐心沟通， 又在孩

子居住的小区、 读书的学校走访调查， 才明

白， 面临中考压力的孩子有些厌倦了母亲的

管教， 但在跟谁一起生活的抉择上， 孩子也

是非常痛苦和左右为难。 解开了“谜题”， 林

庆强跟孩子母亲交流起此事， 母亲坦言， 一

家人相当重视孩子的学习， 或许给了其太大

压力， 今后会注意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 给

予孩子更多关爱。

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纠纷中， 要尊重 8

周岁以上子女的真实意愿。 “我同时认为，

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但不应该让孩子承担过

多的心理负担， 使其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林庆强综

合考虑男女双方的经济、 环境条件： 孩子父

亲没有收入来源， 暂居在奉贤亲戚家； 母亲

金山的家中有房屋出租……考虑到孩子在金

山读初中， 将近中考， 如果突然改变环境，

很可能会影响孩子学习状态。 为了孩子的健

康成长， 林庆强判孩子先跟母亲生活。 不断

沟通后， 孩子父亲也接受了这一判决结果。

在林庆强看来， 民事案件虽然琐碎、 繁

杂， 但却涵盖了世间百态、 人情冷暖。 妥善

审理这些有“烟火气” 的案件， 最容易传递

司法的温度， 也最能安抚当事人的内心。

进入 2020年以来， 林庆强被调任到民事

庭副庭长的岗位。 新环境、 新挑战， 面对更

为复杂的民事案件， 他顶住了压力， 不少精

彩案件经报道后， 引发了社会好评。

去年 11 月 28 日， 因为邻居王某将车辆

停放在该社区弄堂门口， 上海阿婆荀某考虑

到弄堂为附近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 也是社

区消防取水点， 遂上前劝阻。 两人随后发生争

吵，孰料，王某被路人劝回屋后，心脏病发作猝

死。 其亲属将荀某诉至法院，索赔 90 万余元。

案件背后，林庆强道出了更多事实认定上的难

点。 死者家属直言， 荀某一家早知王某患有

心脏病， 同时， 他们也对停车地点表示质疑。

为了了解情况， 林庆强到当地走访调查。 不

巧的是， 停车地点恰好位于摄像监控的死角，

在事实调查陷入僵局时， 林庆强多方询问，

终于找到事发时的一位目击者， 了解到停车

确实挡住了路口， 荀某也只是与王某发生了

口角， 并没有上升至肢体冲突。

林庆强认为， 从目前查明事实看， 荀某

作为附近居民对王某停车进行劝阻， 行为并

无不当， 也没有超出必要限度。 荀某的劝阻

行为与王某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 荀某也没有侵害王某生命权的主

观故意或过失。 最终， 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

讼请求。 二审维持了原判。 人都去世了， 难

道不应该或多或少赔些钱吗？ 在林庆强看来，

是否要民事赔偿责任， 应查明案件事实， 明

确法律关系。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奉贤法院“邹碧华

式的好法官、 好干部” ……回顾这几年的职

业生涯， 林庆强荣誉加身， 但在缘法而行的

道路上， 仍“竹杖芒鞋轻胜马”。 无论是办案

还是建构调解“大网络”， 林庆强身上闪烁着

的， 正是一名青年法官一步一脚印、 循着公

平正义前行的温暖光芒。 在不卑不亢、 沉稳

内敛办案的同时， 又展露出一股不破不立的

气势， 刀背藏锋， 刚柔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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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见习记者 谢钱钱

奉贤区坐落在上海南部， 面朝广阔的杭州湾。 每年渔业丰收季节， 太平洋的浪潮将无数自然的馈赠卷到岸上， 海风吹拂，

海鸥飞鸣。

10 多年前， 刚到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工作不久的林庆强， 曾和同事骑行四十分钟， 去看望这片海。 当时他印象很深刻，

这片海与他出生地所在漳州的大海是不同的。 但无论哪一片海， 都静默而包容， 让他不由得静神凝气， 将思绪投注于遥远的海

天一色之间。 现如今已是奉贤法院民事庭副庭长的他， 也修炼得如大海般沉稳内敛， 办案时刚柔并济。

从 “精” “专” “稳” 的 “专科医生”， 到 “快” “广” “博” 的 “急诊医生”， 再到受理更加疑难杂的民事案件， 在林庆

强看来， 办案就如泡茶一般， 需不懈地沉淀和锤炼。 同时， 需徐徐图之， 把握规律与方法， 调解、 判决……充分调动起社会资

源， 化解这些充满 “人间烟火气” 的纠纷， 让这回香的 “茶水” 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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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林庆强：

办案如“泡茶”，让回香“茶水”暖人心

家长代表向林庆强赠送锦旗 奉贤法院民事庭副庭长林庆强


